
判決附表 P.1 

 

附表 1 

編號 上訴人違約事實 
上訴人違

約條款 

被上訴人

個別違約

金債權金

額 

被上訴

人於原

審一部

請求 

原審判決

金額 

本院認定

違約金金

額 

1 

未設防盜拷措施，開放

學員下載存檔，超出約

定授權目的利用 

系爭契約

第 1 條第 1

款、第 2 條

第 3 項 

300 萬元 180 萬元 180 萬元 300萬元 

2 

遲延給付第 1 年基本

授權金(109 年 5 月 15

日匯款)14 日 

系爭契約

第 1 條第 3

項第 3 款 

300 萬元 5,000 元 0 0 

3 

遲延給付第 2 年基本

授權金(110年 7月 5日

匯款)65 日 

300 萬元 
1 萬

5,000 元 
1,500 元 1,500 元 

4 

遲延給付第 3 年基本

授權金(111 年 5 月 30

日匯款)30 日 

300 萬元 1 萬元 500 元 500 元 

 

 

附表 2（證據編號一覽表） 

甲證（提出人：被上訴人） 

證據編號 

(原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甲證 3 

  (原證 3) 

翻譯出版契約書節本  

 

 

 

 

原審卷一 

 

 

 

 

31-39 

甲證 4 

  (原證 4) 

出資聘人合約書 
41-54 

甲證 5 

  (原證 5) 

首爾大學韓國語 Student’s Book 1A、IB、2A、

2B、3A、3B 、4A、4B 封面及版權頁 
55-70 

甲證 6 

  (原證 6) 

乂迪生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結果 
71 

甲證 7 

  (原證 7) 

乂迪生公司之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基本資料

查詢結果 
73-74 

甲證 8 Hi 家教網站網頁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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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編號 

(原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原證 8)  

 

 

 

 

 

 

 

 

 

 

 

 

原審卷一 

甲證 9 

  (原證 9) 

日月公司之刑事自訴狀、刑事擴張自訴犯罪事

實狀 
79-103 

甲證 10 

  (原證 1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自字第 38 號之 10

8 年 8 月 13 日審判筆錄節本 
105-108 

甲證 11 

  (原證 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年度中司附民移調字第

11 號調解程序筆錄 
109-111 

甲證 12 

  (原證 1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自字第 38 號、108

年度自字第 25 號刑事判決 
113-114 

甲證 13 

  (原證 13) 

電子出版品授權契約書 
115-119 

甲證 14 

  (原證 14) 

日月公司之存摺節本（乂迪生公司匯款基本授

權金） 
121 

甲證 22 

  (原證 22) 

蝦皮購物網站賣家 bunny_wish_palette 商品網

頁（首爾大學韓國語 1B、2A、2B、3A、3B、4

A、4B 電子 PDF 檔） 

285-286 

甲證 23 

  (原證 23) 

蝦皮購物網站賣家 bunny_wish_palette 販售首

爾大學韓國語檔案節本（浮水印） 
287-288 

甲證 24 

  (原證 24) 

Hi 家教網站訂課設定畫面（吳詠安） 
289-290 

甲證 25 

  (原證 25) 

HiTutor Student Lesson Record 
291 

甲證 26 

  (原證 26) 

Hi 家教網頁（Hi APP、HiNote、學習歷程功能

說明） 
293 

甲證 27 

  (原證 27) 

吳詠安手機截圖顯示 Hi 家教網頁、HiNote、Le

sson Record 晝面 
297-317 

甲證 28 

  (原證 28) 

吳詠安與鄭玉明 LINE 對話記錄 
319-341 

甲證 29 

  (原證 29) 

HiTutor Student Lesson Record Notice 晝面 
343 

甲證 30 

  (原證 30) 

Eilton Wang 與吳詠安 LINE 對話記錄 
345-369 

甲證 31 

  (原證 31) 

日月公司鄭玉明經理 111 年 6 月 2 日電子郵件

及附件信函 
371-376 

甲證 33 麥玉煒律師 111 年 6 月 16 日臺南地方法院郵 38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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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編號 

(原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原證 33) 局 000946 號存證信函 

甲證 34 

  (原證 34) 

Hi 家教網站上課須知 

原審卷二 

 

 

原審卷二 

45-50 

甲證 35 

  (原證 35) 

Hi 家教網站學員公約、學生權益 
51-60 

甲證 36 

  (原證 36) 

Hi 學院教育專站網頁 
61-68 

甲證 46 

  (原證 46) 

乂迪生公司銷售發票 
175 

甲證 47 

  (原證 47) 

Hi 家教課程顧問 Tedi 與學員吳怡穎 LINE 對話

記錄 
177-186 

甲證 48 

  (原證 48) 

Hi 家教網站平臺授課紀錄 Lesson Record 晝面 
187-190 

甲證 50 

  (原證 50) 

乂迪生公司 111年 10月 25 日電子郵件及附件

111 年 5-9 月時數報表 
195-225 

甲證 51 

  (原證 51) 

 吳詠安與日月公司經理鄭玉明 LINE 對話記錄 
227 

甲證 52 

  (原證 52) 

吳詠安下載取得首爾大學韓國語 IB、2A、3A、

3B 檔案節本(光碟) 
放置原審

卷二之卷

末證物袋 

 

甲證 54 

  (原證 54) 

吳詠安儲存於雲端硬碟之首爾大學韓國語 1B、

2A、3A、3B 部分檔案列印紙本 
原審卷五  

甲證 55 

  (原證 55)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偵字第 19754號

起訴書 

原審卷二 

453-456 

甲證 56 

  (原證 5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智訴字第 11 號、1

11 年度智附民字第 19號 111 年 12 月 20 日準

備程序筆錄 

*同日月公司於原審 112 年 2 月 3 日庭呈資料（原審卷

二第 405 至 407 頁） 

457-459 

甲證 57 

  (原證 5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智訴字第 11 號刑

事判決 
461-465 

甲證 65 

  (原證 6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智附民字第 19 號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吳詠安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 

原審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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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證（提出人：上訴人） 

證據編號 

(原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乙證 1 

  (被證 1) 

乂迪生公司資訊系統開發需求申請單（SDR）

（修正日期：106 年 6 月 5 日 1.1 版） 

* 同乙證 36 

原審卷一 

489-499 

乙證 2 

  (被證 2) 

互動韓語教材平臺權限截圖 
501-509 

乙證 8 

  (被證 8) 

109 年 11 月 23 日乂迪生公司之內部電子郵件 
557 

乙證 16 

  (被證 16) 

課程顧問 Tedi 與吳怡瑩之全部對話紀錄 
原審卷二 313-355 

乙證 18 

  (被證 18) 

日月公司 109 年 5 月 15 日、110 年 5 月 1 日

及 111 年 5 月 4 日收取基本授權金所開立之統

一發票 

原審卷三 225 

乙證 27 SVN LOG 程式上線版本紀錄 

* 同乙證 29 

本院卷一 

223-267 

乙證 28 版次更新 LOG 清單，時間序列為 2020 年 7 月

1 日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同乙證 30 

267-288 

乙證 29 上訴人資訊處副理王庭丞所製作 SVN LOG 程

式上線版本紀錄、差異比較及操作畫面說明正

本數紙 

391-435 

乙證 30 上訴人資訊處副理王庭丞所製作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SVN 版次更新清單 EX

CEL 檔正本數紙 

437-477 

乙證 31 內含「（乙證 27）操作晝面」、「（乙證 28）錄製

SUV LOG 以 及程式差異」及「（乙證 29）教材

平台操作，並關閉下載按鈕」等錄影檔案光碟

乙片 

479 

乙證 32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内部控制制度

審查報告（期間：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影本數紙 

481-491 

乙證 33 資料庫專案稽核表_3518_新增教材平台Allow 

downloading annotations 欄位.doc#18698 文件

影本數紙 

49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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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編號 

(原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乙證 34 （新版本）上線稽核表 20201116_3518_新增教

材平台 Allow downloading annotations 欄位.d

oc#18818 文件影本數紙 

501-511 

乙證 35 （新版本）上線稽核表 20201116_3518_新增教

材平台 Allow downloading annotations 欄位 

_verl.1.doc#18833 影本數紙 

513-523 

乙證 36 「附件：http://fs.hi-tr.com/NzQwMTA4NQ==」

影本數纸 
525-535 

乙證 38 證人王庭丞之陳述 
本院卷二 67-81 

 

 

丁證（法院） 

證據編號 

(原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丁證 1 本院 112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7 號刑事判決 原審卷四 95-103 

丁證 2 本院 112 年刑智上訴字第 7 號歷審裁判清單 本院卷一 

 
157 

丁證 3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13 年 11 月 18 日函 

（檢送之該署 112 年檔偵字第 25802 號，即 1

11 年度偵字第 19754 號等，吳詠安著作權法案

全卷 8 宗） 

本院卷一 185 

 

 

附表 3（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 89 至 90 頁） 

1.被上訴人於 101 年與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簽署「翻譯出版契約書」（甲證 3）

取得將「韓國語 1A、IB、2A、2B、3A、3B、4A、4B 韓語」原著翻譯為繁體

中文並於臺灣地區紙本書、電子書含電子媒體網路平台製作出版銷售傳輸播

送之專屬授權，被上訴人出資將原著翻譯為繁體中文原始取得翻譯改作之衍

生著作著作權，自 102 年 11 月起於臺灣地區陸續發行銷售「首爾大學韓國

語 Student’sBook1A、1B、2A、2B、3A、3B、4A、4B」繁體中文版及電子書

（即系爭著作，甲證 5）。 

2.上訴人公司（其董事長兼總經理即上訴人廖本昌）經營「Hi 家教網站」（即

系爭網站）銷售各國線上語言教學課程時數予學員為業（甲證 6 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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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公司、廖本昌於 109 年 4 月 23 日簽署「電子出版品授權

契約書」（甲證 13，即系爭契約）。約定於契約授權期間內（契約約定授權期

間為 109 年 5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4 月 30 日止），被上訴人授權將系爭著作

電子出版品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上訴人乂迪生公司於臺灣地區以系爭網

站銷售授權系爭著作課程使用時數予學員，學員於購買使用時數範圍內有線

上瀏覽閱讀系爭著作電子出版品之權利。 

4.上訴人公司於 109 年 5 月 15 日、110 年 7 月 5 日、111 年 5 月 30 日匯款給

付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基本授權金 12 萬元、18 萬元、33 萬 6,000 元予

被上訴人（甲證 14），依系爭契約第 1 條第 3 項第 3 款約定之每年 5 月 1 日

期限計算，分別遲延 14 日、65 日、30 日（附表 1 編號 2 至 4。原審卷一第

409 頁之被上訴人準備書狀、原審卷三第 213 頁之上訴人答辯(六)狀）。 

5.上訴人公司於 110 年 5 月 6 日提供 109 年 11 至 12 月、110 年 1 至 4 月時數

統計表（甲證 15）、111 年 2 月 7 日提供 110 年 11 月至 111 年 1 月時數統

計表（甲證 16）、111 年 5 月 5 日提供 111 年 2 至 4 月時數統計表（甲證

17）、111 年 6 月 24 日提供 110 年 5 至 10 月時數統計表（甲證 18）、111 年

10 月 25 日提供 111 年 5 至 9 月時數報表（甲證 50）予被上訴人，各報表內

容為「學員上課日期之時數統計」。 

6.上訴人公司並未提供 109 年 5 至 10 月時數報表予被上訴人。 

7.上訴人公司提供被上訴人之系爭網站網址及帳號密碼登入顯示「日月課程堂

數統計表」（甲證 21）內容為「學員上課日期時數統計」（乙證 6 電子郵件、

乙證 49）。 

8.被上訴人於 111 年 6 月 2 日寄送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違反授權契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1 條第 3 項第 4 款、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並請求上訴人於文到 10

日內連帶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300 萬元及改正違約缺失。經上訴人於同年 6 月

9 日收受（甲證 32）後，以同年 6 月 16 日律師函回復（甲證 33）。 

9.上訴人公司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電子郵件（甲證 50）向被上訴人表示：「我

們在 6/2 訴訟案件關係，已全數更換為自有教材」。課程異動公告如乙證 17。 

10.吳詠安將系爭著作 1B 至 3B 的第 12 單元之 PDF 檔，上傳雲端硬碟內而重

製，並於 110 年 10 月 18 日以其所申設蝦皮帳號「bunny_wish_palette」，刊

登「首爾大學韓國語 1B、2A、2B、3A、3B、4A、4B 電子 PDF 檔」等擬以單

本 310 元販售上開系爭著作之訊息，再將上揭雲端硬碟權限分享予業已支付

價金之買家（甲證 22、23 蝦皮拍賣截圖），以供特定多數人透過網際網路連

結至上開雲端硬碟閱覽或下載，以此方式重製、公開傳輸，侵害被上訴人著

作財產。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智訴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甲證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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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後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2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7 號判決認定其犯著

作權法第91條第2項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

同法第 92 條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確定（丁證 1）。

此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智附民字第 19 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命吳詠安給付被上訴人 14 萬元（甲證 57），嗣雙方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二審審理中和解（丁證 2）。 

11.被上訴人於 107 年刑事自訴上訴人公司、廖本昌於 107 年經營 Hi 家教網站

違法重製系爭著作（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07 年度自字第 38

號，曱證 9、12），並提起附帶民事損害賠償訴訟（臺中地院 108 年度附民

字第 745 號），上訴人公司、廖本昌與被上訴人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就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於臺中地院成立調解（109 年度中司附民移調字第 11 號），調解

筆錄約定上訴人公司、廖本昌連帶賠償被上訴人 180 萬元，被上訴人授權上

訴人公司於 109 年 5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4 月 30 日止使用系爭著作做為線上

教學使用（甲證 11），被上訴人於 109 年 1 月 17 日撤回刑事自訴，臺中地

院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判決自訴不受理（曱證 12）。 

12.上訴人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寄發電子郵件表示今日推出並開始販售系爭著

作（乙證 8）。 

13 吳怡穎（英文名稱 Wii）於 111 年 10 月 19 日向上訴人公司購買 Hi 家教網

站韓語課程（甲證 46），吳怡穎與課程顧問 Tedi 對話内容如曱證 47、乙證

16 所示。吳怡穎之學員授課紀錄（甲證 48）Current Material 欄位顯示

「BookT00011134」，Attachment 欄位顯示有「0_U01-005.jpg(UnitOl)」、「001-

006.jpg(UnitOl)」、「2_U01-007.jpg(Unit01)」、「2022-10-21,mp4」檔案及「Action」

（下載）選項，「註記下載」視窗顯示「單檔下載」、「合併下載」。 

 

 

附表 4（爭點，本院卷二第 219 至 220 頁、第 235 至 236 頁） 

1.附表 1 編號 1： 

(1)上訴人公司有無未設防盜措施、開放成員下載系爭著作課程之行為，違反

系爭契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條第 3 項約定？ 

(2)被上訴人得否依系爭契約第 6 條約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違約金 300 萬

元？是否過高，應否酌減？ 

2.附表 1 編號 2 至 4： 

 上訴人公司遲延給付第 1、2、3 年基本授權金各 14 日、65 日、30 日，被上

訴人依系爭契約第 6 條約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違約金 3 萬元，是否過

高，應否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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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課程教材可供下載） 

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吳詠安與日月公司鄭

玉明經理 LINE對話紀

錄 (甲證 28，原審卷

一第 331 頁) 

 

Hitutor 提供課程教

材給學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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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吳詠安與日月公司鄭

玉明經理 LINE對話紀

錄 (甲證 28，原審卷

一第 337 頁) 

 

Hitutor 提供之課程

教材並無鎖碼、防

止複製下載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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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吳詠安與日月公司鄭

玉明經理 LINE對話紀

錄 (甲證 28，原審卷

一第 339 頁) 

 

Hitutor 提供之課程

教材可以直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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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吳詠安與日月公司鄭

玉明經理 LINE對話紀

錄 (甲證 28，原審卷

一第 341 頁) 

 

Hitutor 沒告知學員

不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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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詠安與 Hitutor 課

程顧問 Eilton Wang之

LINE 對話紀錄 (甲證

30，原審卷一第 349、

69 頁) 

 

Hitutor 平台所提供

之教材畫面，被吳

詠安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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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吳詠安與 Hitutor 課

程顧問 Eilton Wang之

LINE 對話紀錄 (甲證

30，原審卷一第 351

頁) 

 

Hitutor 課程顧問

Eilton Wang 承認平

台所提供之教材可

供下載成圖檔再合

併成 PDF 

吳詠安與 Hitutor 課

程顧問 Eilton Wang之

LINE 對話紀錄 (甲證

30，原審卷一第 359、

361、365 頁) 

 Hitutor 課程顧問

Eilton Wang 將課程

教材傳送給吳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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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吳詠安與 Hitutor 課

程顧問 Eilton Wang之

LINE 對話紀錄 (甲證

30，原審卷一第 367

頁) 

 

Hitutor 課程顧問

Eilton Wang 將課程

教材擷圖並傳送給

吳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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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Hi 家教課程顧問 Tedi

與學員原告員工吳怡

穎 LINE 對話紀錄(甲

證 47，原審卷二第

177 頁) 

 

Hitutor 課程顧問

Tedi 將課程教材擷

圖並傳送給吳怡穎 

Hi 家教學員吳怡穎

(原告之員工 )Lesson 

Record 畫面  (乙證

16，原審卷二第 188

頁) 

 

 

系爭著作課程記錄

(Lesson Record)頁面

内 Attachments 攔

位右方明確顯示有

【Action】「下載儲

存」之功能選項，可

證 Hitutor 確實有提

供學員系爭著作下

載存檔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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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內容 可證事實 

Hi 家教課程顧問 Tedi

與學員原告員工吳怡

穎 LINE 對話紀錄(乙

證 16，原審卷二第

351 頁) 

 

 

因為跟首爾大學解

約網路臨時拉不出

教材，故 Hitutor 課

程顧問 Tedi 臨時拍

照上傳課程教材供

學員使用 

 

 

 


